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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NM2

0250615

0006

赤峰市宁城县天

义镇帝景豪庭小区 11

号楼东南侧一个集中

供电箱噪音扰民问题。

赤峰

市宁

城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帝景豪庭小区 11 号楼东南侧集中供电箱噪音扰民问题，

是由于供电箱运行时产生的低频噪音导致的。经监测，该供电箱周边昼间声环境质量

接近《声环境质量标准》1 类区声环境质量控制标准昼间≤55 分贝限值规定；夜间声

环境质量超出《声环境质量标准》1 类区声环境质量控制标准夜间≤45 分贝限值规定，

最大值超出标准限值 12.6 分贝。

属实

建立设

备定期

巡检机

制，防范

类似问

题再次

发生。

由宁城县供电分公司配合开发

商已连夜将变压器更换，经再次现

场监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同时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得到居

民理解和认可。

已办

结
无

2

X3NM2

0250615

0023

赤峰市巴林左旗

十三敖包镇敖包后村

在建设加油站时，取用

村后山的山坡土后形

成大坑，造成 20 余亩

土地植被被破坏，至今

未恢复地貌。

赤峰

市巴

林左

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敖包后村在建设加油站时，取用村后山的山坡土后

形成大坑，造成 20 余亩土地植被被破坏”问题部分属实。

经排查，2021 年 10 月越晟兴加油站建设期间，在村后山取土进行加油站场地建

设。经调查、调取当年违法取土查处档案，越晟兴加油站在举报地块共取土 1015.35

立方米，取土面积为 1.15 亩，地类为未利用地，取土位置具体位于山洪沟两侧，仅对

山洪沟两侧进行拓宽，并非在村后山的山坡取土，且取土后并未形成大坑。

2.关于“至今未恢复地貌”问题不属实。

经查阅档案资料，2022 年 4 月 8 日巴林左旗自然资源局对违法行为人违法取土行

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成违法行为人加快对破坏地块的治理，2022 年 4

月 30 日已对破坏区域进行覆土，并完成草籽播种工作，2022 年 6 月 2 日已完成全部

植被恢复工作，通过专家组现场验收，出具了《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治理现场核查

意见书》。2025 年 6 月 16 日现场核查期间，未发现该地块出现新增破坏痕迹，现场

植被恢复良好。

部分

属实

加强日

常巡查，

防止问

题反弹。

进一步加强日常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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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3NM2

0250615

0020

赤峰市林西县违

规批准赤峰市泓创新

材料有限公司建设碳

化硅烧结块(冶炼)项

目，根据《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2024 年本)》中，黑、

绿碳化硅烧结块及料

制造项目列入限制类，

禁止新建、扩建。根据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

和《禁止用地项目目

录》的通知中，黑、绿

碳化硅烧结块及磨料

制造项目列为禁止用

地项目。

赤峰

市林

西县

涉及

规划

政策

方面

问题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赤峰市泓创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申请备案年产 12 万吨半导体级

碳化硅新材料项目，林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审核后准予备案。不存在违规批准赤

峰市泓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碳化硅烧结块（冶炼）项目。2025 年 2 月 24 日，赤峰

市泓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提交的年产 12 万

吨半导体级碳化硅新材料项目备案申请中，不涉及白刚玉、棕刚玉、绿碳化硅、黑碳

化硅等烧结块限制类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未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未开工建设，

不存在违反《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的情况。

不属

实

加大项

目信息

公众知

晓度，减

少信息

不对称

引发的

误解。

强化项目前期研判，在项目洽

谈阶段督促项目引进单位对拟引入

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和材料初审，重

点核验产业政策符合性，并邀请相

关领域专家参与研判，最大程度减

少政策误读风险。

已办

结
无

4

D3NM2

0250615

0001

举报人称2023年7

月，赤峰市翁牛特旗乌

丹镇八嘎塔拉大队山

东营子 2 组村北 5 公里

处 30 亩 1000 多棵林木

被盗采，未恢复植被。

赤峰

市翁

牛特

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2023 年 7 月，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八嘎塔拉大队山东营子 2 组村北 5

公里处 30 亩 1000 多棵林木被盗采”问题。经排查，该问题与 2023 年 10 月 25 日翁

旗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乌丹镇巴嘎塔拉嘎查山东营子组林地滥伐案"为同一地块，为滥

伐案。根据鉴定报告，涉案地块总面积为 23.5245 亩、株数 836 株、蓄积量 184.85 立

方米。

2.关于“未恢复植被”问题。经套合河湖管理范围确定涉案地块位于河道管理范

围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此地块无法进行现地人工更新造林。目前，现地被伐树木

萌蘖更新的枝条已经由权属人定干，林木恢复自然生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由于违法行为人未到案，无法实施代履行程序，2025 年春季，

翁牛特旗林草局协同乌丹镇政府在梧桐花镇兴隆沟村北梁组实施了异地植被恢复工

作，恢复面积 31.76 亩并通过验收。

部分

属实

严厉查

处违法

行为。

由翁牛特旗公安局牵头，加大

案件侦查力度，综合运用大数据研

判、轨迹追踪、蹲守布控等手段，

强化跨区域警务协作，尽快对确定

的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严格

遵循法定程序固定关键证据，实现

“人、案、证”精准对接。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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